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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陕西省粮食收购备案管理办法》的

通知 

陕粮办发〔2022〕77 号 

 

各设区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，宝鸡、咸阳、榆林市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，韩城市、杨陵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： 

    《陕西省粮食收购备案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2 年 6 月 28 日陕

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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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粮食收购备案管理办法 

 

     第一条  为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，保护粮食生产者、消

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引导和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，保障

国家粮食安全，根据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和有关法律法规，结

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   第二条  从事粮食收购的企业（以下简称粮食收购企业），

应当向收购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企

业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负责人、联系方式、通讯地址、仓

储设施和质量安全检验等信息。 

     第三条  县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在本辖区开展

粮食收购行为的企业的备案管理工作。 

     实施粮食收购备案应当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便民、服务、

高效的原则。 

     第四条 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

思想，创新服务方式，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，持续提升为

粮食经营者服务水平。 

     第五条  粮食收购企业应当在粮食收购发生之日起十个工

作日内完成报备。企业备案相关信息发生变更后，应当在发生之

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备案信息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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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第六条  粮食收购企业可以通过现场或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

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报备和报告情况，提供陕西省粮食收购备案信

息表（一式三份）和陕西省粮食收购备案企业收购数量统计表等

资料。 

     粮食收购备案企业报告的收购数量等基本信息保存期限不

得少于三年。 

     第七条  粮食收购企业应当如实填写备案信息，并对备案实

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并主动填写备案实质内容的真实性承诺书。

粮食收购企业应当严格执行有关粮食收购法律法规和政策，自觉

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序。 

     第八条  县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备案及时进

行确认。 

     对于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备案申请，县级粮食和储备

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场确认；不能当场确认的，应当在接到申请后

五个工作日内作出确认。 

    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者当场更

正。申请者提交的备案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要求的，应当

场一次性告知其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 

     对于不能受理的，县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接到

申请后的五个工作日内，向申请者出具加盖本机关印章和注明日

期的告知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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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第九条  县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现场或传

真、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，向申请者发放陕西省粮食

收购备案同意告知书。 

     第十条  县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主动向社会公

开备案有关信息和程序，督促指导有关企业按规定履行备案手续，

告知备案企业应享受权益和履行义务有关事项。 

     第十一条  粮食收购企业应当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，

向收购地的县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定期报告粮食收购数

量等有关情况；跨省收购的应当同时向收购地和企业所在地的县

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定期报告粮食收购数量等有关情况。 

     第十二条  粮食收购备案有效期为三年，粮食收购企业应当

在备案期满后重新备案。 

     第十三条  县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粮食

收购企业备案信息管理，及时依法公示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和个人隐私的备案信息，定期向社会公布本辖区粮食市场信息。 

     第十四条 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依规加强对

本辖区粮食收购活动的监管。 

     第十五条 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粮食收购企

业信用档案，将对粮食收购企业备案、定期报告等情况的检查结

果、违法行为查处情况记入企业信用档案，并依法向社会公示。 

     第十六条  粮食收购企业应当接受监督，任何组织、个人发



 

陕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
X

陕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     

 

- 5 - 

现粮食收购企业违法违规从事收购活动，有义务向粮食和储备行

政管理部门举报。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核实、处理，

并为举报人保密。 

     第十七条 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备案活动中、粮食收

购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守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和有关法律

法规，对违反社会信用承诺的粮食收购企业，应当按照社会信用

管理办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。 

     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陕西省粮食和储备局负责解释。 

     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    

     附件：1.陕西省粮食收购备案信息表 

            2.陕西省粮食收购备案企业收购数量统计表 

            3.粮食收购备案同意告知书 

            4.粮食收购备案不同意告知书 

            5.备案信息真实性承诺书 

  


